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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2024年5月3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对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下达了起草任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正式批准立项，任务归口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碳排放量计量分技术委员会管理。
二、编制背景
全球变暖是当前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导致地表温度持续升高，并引发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频发等一系列衍生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于2020年9月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的关键时期，正由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
碳交易市场是我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我国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要工具。电力行业是我国碳排放大户，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行业，2022年纳入碳市场的火电企业2162家，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以上。火力发电企业作为电力行业的主要排放源头，已经成为我国开展双碳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责任人”。
碳排放统计核算是科学制定国家政策、评估考核工作进展、参与国际谈判履约等的数据依据，也是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前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是双碳目标达成的关键一环。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是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开展企业发电设施的碳排放计量工作，有利于通过发挥计量的基础性作用，保障碳排放统计核算数据的准确可靠，推动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实施。目前在企业发电设施开展碳排放计量的方法主要有核算法和实测法两种，国内以核算法为主，实测法为辅，在美国实测法应用更为广泛，而欧盟地区实测法和核算法并行。无论是核算法或实测法，均需要使用碳排放计量器具测量相关参数，如在核算法中为计算排放因子需要使用元素分析仪测定煤炭元素碳含量，使用氧弹量热计测定煤炭低位发热量，在实测法中需要使用烟气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实时测定二氧化碳浓度、流量等。因此，碳排放计量器具是节能减排的“眼睛”，是准确计量碳排放量、监测能源消耗情况的重要工具，加强碳排放计量器具的配备及管理为摸清碳排放底数、促进碳市场公平交易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关于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的标准或规范，为响应企业发电设施开展碳排放计量工作的迫切需求，有必要制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提升企业发电设施碳排放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水平，引导企业逐步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三、编制意义
2022年10月，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要求加快支撑双碳战略目标的计量与标准体系建设，提出加强计量管理体系建设，加快制定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相关标准、规范。为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碳计量体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信部于2023年2月8日发布《关于促进企业计量能力提升的指导意见》，提出研究建立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制度，为企业碳排放“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提供计量支撑，服务国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计量审查规范》，针对重点排放单位提出了碳排放计量器具的相关要求，各行业的配备和管理细则作为配套文件支撑。山东省已发布JJF（鲁）143-2022《企业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技术规范》。广东省于2023年初提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的立项申请。
我国碳排放计量主要有核算法和直接测量法。火电行业碳排放核算法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环办气候函〔2022〕485号）规定的计算公式及数据监测要求，共涉及8项参数，分别是：燃料消耗量、燃料元素碳含量、燃煤水分、燃料低位发热量、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碳氧化率、外购使用电量、电网排放因子。其碳计量器具主要为相关参数测量用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包括皮带秤、流量计、元素分析仪、氧弹热量计等。而用于直接测量法的温室气体在线监测系统在我国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生态环境部在2021年印发《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环办监测函〔2021〕435号），在火电行业选取了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上海电力等3个集团下属18家火电企业的22台机组开展二氧化碳排放在线监测试点工作，未来我国将形成“核算为主、监测为辅”的碳监测数据支撑体系，温室气体排放在线监测系统的使用将越来越广泛。
因此，为保障碳排放数据的准确可靠，需要对企业发电设施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提出规范性要求，提升器具管理水平，从而保障企业电力碳排放数据质量，确保碳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助力发电行业双碳目标的实现。
四、编制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等共同构成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本文件在编制中重点参考了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GB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总则》、GB 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69–2008《火力发电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和T/CMA CC199–202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文件的内容和技术指标。
五、编制过程
1. 前期准备：2023年8月至2024年5月，组织人员开展前期调研工作，完成资料收集，进行规范的可行性分析，初步形成规范的各项内容。
2. 立项批准：2024年5月，全国碳达峰碳中和计量技术委员会碳排放量计量分技术委员会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计划》，批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正式立项。
3. 组建编制组：2024年5月，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联合相关单位组建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编制组，主要起草单位为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参加起草单位为郑州计量先进技术研究院、内蒙古计量测试研究院、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 首次会议：2024年7月，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首次编制组会议，会议就规范包含的内容、主要技术指标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了规范起草的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确定了各起草人员的具体工作分工。
5. 第二次会议：2025年1月，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二次编制组会议，就首次会议后完成的草稿进行了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规范起草的主要思路和起草原则。
6. 第三次会议：2025年4月，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第三次编制组会议，经编制组讨论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六、规范主要内容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发电设施》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少于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重点排放单位（含自备电厂）使用燃煤、燃油和燃气等化石燃料及掺烧化石燃料的纯凝发电机组和热电联产机组等发电设施。其他排放单位发电设施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引用文件
[bookmark: _GoBack]参考引用了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总则》、T/CMA CC199–202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
3. 术语和定义
主要包括温室气体、发电设施、二氧化碳当量、计算法、实测法、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率、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源流等。
4. 温室气体排放计量边界
明确了企业发电设施的温室气体排放计量范围和边界。
5. 碳源流流向图及温室气体排放计量采集点网络图
提供了企业发电设施碳源流流向示例图和温室气体排放计量采集点网络示例图。
6. 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
规定了温室气体的种类、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方法、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原则、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率、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
7. 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的管理要求
明确了温室气体排放计量管理制度、温室气体排放计量人员和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相关管理要求。
8. 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数据
明确了温室气体排放计量数据采集、处理及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要求。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规范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规范不涉及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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